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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語言治療所設置標準」修正草案，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7年2月22日衛部醫字第1071660858號公告預告，請查照

。

說明：

一、案內公告事項另詳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http:/

/www.mohw.gov.tw）「法令規章」網頁。

二、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

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衛生福利部醫事司

(二)地址：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488號

(三)電話：（02）85907384

(四)傳真：（02）85907087

(五)電子郵件：mdshwuling@mohw.gov.tw

正本：地方政府衛生局、中華民國語言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聽力語言學會、中

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台灣復健醫學會、台灣耳鼻喉科醫學會、台灣神經

學學會

副本：本部法規會、本部綜合規劃司、本部醫事司（均含附件） 2018-02-23
12: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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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治療所設置標準修正草案總說明 
    語言治療所設置標準自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發布施行至今，為

配合長期照顧服務法業於一百零四年六月三日公布，並自一百零六年六

月三日施行，連結長期照顧服務體系，增加語言治療之可近性、多元性，

促進「在地老化」，爰擬具「語言治療所設置標準」修正草案，其修正重

點如下： 

一、為配合長期照顧服務增訂僅提供到宅式服務之居家語言治療服務項

目，設施配合實務簡化，爰增訂提供居家語言治療之語言治療所之

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第四條） 

二、兼顧各類醫事人員專業有別及跨領域團隊間合作之必要性，增訂與

其他醫事機構聯合設置之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至第七條） 

三、明定依現行規定以語言治療所附設其他醫事服務部門者，應於本標

準修正施行後一年內完成補正。（修正條文第八條） 

 

 

  



語言治療所設置標準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標準依語言治療

師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語言治療

師法第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語言治療所，應能

提供下列各款中至少一

款之語言治療項目；僅提

供居家語言治療之語言

治療所，應能提供下列第

二款至第四款中至少一

款之語言治療項目： 

一、構音、語暢、嗓音、

共鳴障礙之評估與治

療。 

二、語言理解、表達障礙

之評估與治療。 

三、吞嚥障礙之評估與治

療。 

四、溝通障礙輔助系統使

用之評估與訓練。 

五、語言發展遲緩之評估

與治療。 

六、語言、說話與吞嚥功

能之儀器操作。 

 一、 本條新增。 

二、 新增語言治療所提供

治療項目並為連結長

期照顧服務體系，增

加語言治療之可近

性、多元性，新增提

供居家語言治療之項

目。 

第三條  語言治療所應有明

顯區隔之獨立作業場所

及出入口。 

第二條  語言治療所應有明

顯區隔之獨立作業場所

及出入口。 

條次變更。 

 第三條  語言治療所之總樓

地板面積，不得小於二十

平方公尺。其並設置聽力

部門者，總樓地板面積，

不得小於三十平方公尺。 

語言治療所並設置聽

力部門者，應另置具執業

登記之聽力師一人以

上，及符合聽力所設置標

準之規定。 

前項語言治療所，其

市招得註明設置聽力部

門。 

一、本條刪除。 

二、將第一項樓地板面積

之規定，移列至修正條

文第四條。 

三、本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涉及與其他醫事機構

聯合設置部分，於修正

條文第五條至第七條

加以規定。 

第四條  語言治療所之設

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第四條  語言治療所應有下

列設施： 

基於僅提供居家語言治療

之語言治療所係提供到宅



一、總樓地板面積，不得 

小於二十平方公尺。 

二、語言治療室：應符合

室內環境之背景噪音

比擬教學視聽室之規

範 值 四 十 五 分 貝

（dBA）。 

三、鏡子。 

四、教具、錄音器材等評 

估與治療工具。 

五、應有等候空間。 

六、應有保存執行業務 

紀錄及貯放教具之設

施。 

僅提供居家語言治療 

之語言治療所，其設施得 

不受前項第一款至第五 

款規定之限制。 

一、語言治療室：應符合

室內環境之背景噪音

比擬教學視聽室之規

範值  四十五分貝

（dBA）。 

二、鏡子。 

三、教具、錄音器材等 評

估與治療工具。 

四、應有等候空間。 

五、應有保存執行業務紀

錄及貯放教具之設

施。 

式服務，其設施應配合實

務簡化，爰增訂第二項，

規定僅提供居家語言治療

之語言治療所排除適用第

一項部分規定。 

第五條  語言治療所得與其

他領有開業執照之醫事

機構聯合設置於同一場

所，使用共同設施、設

備，分別執行醫事業務。 

      前項同一場所為同棟

使用數樓層者，各樓層應

為連續使用。 

      第一項共同設施、設

備，得登記於任一家醫事

機構，並負共同責任；其

設施、設備如下： 

一、招牌。 

二、等候空間。  

三、醫事人員紀錄之保存 

   空間。 

 四、清潔、消毒及醫療廢

棄物之處理設施、設 

備。 

五、共同使用區域內之消 

    防及安全設施、設 

備。 

    前項各款以外之設

施、設備，應獨立設置，

與其他醫事機構明確區

隔，並符合建築及消防法

 一、本條新增。 

二、為兼顧各類醫事人員

專業有別及跨領域團

隊間合作之必要性，又

各類醫事人員依各該

醫事人員法律規定設

立醫事機構者應負其

專業領域上督導之

責，爰參考聯合診所管

理辦法之規定，使語言

治療所得與其他醫事

機構聯合設置於同一

場所，以達到提供各類

醫事人員共同服務之

目的。 

三、明定聯合設置之相關

規定。 



規之規定。 

第六條  前條語言治療所

與其他醫事機構聯合設

置於同一場所，應檢具

契約書送所在地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備

查。 

      前項契約書，應載

明下列事項: 

一、語言治療所與其他 

醫事機構之名稱。 

二、使用共同設施、設

備之項目、管理方式

及管理責任歸屬。 

三、語言治療所與其他

醫事機構及使用共

同設施、設備之配置

簡圖。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語言治療所與其

他醫事機構聯合設置

應約定之事項。 

第七條  依前二條設置之

語言治療所與其他相關

之醫事機構有異動或其

共同設施、設備有變更

時，應修正契約書後，

依前條規定辦理。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語言治療所與其 

他醫事機構聯合設置 

後，任一機構異動之處

理方式。 

第八條  語言治療所於本

標準中華民國○年○月

○日修正施行前，設置

語言治療以外之其他醫

事部門者，應自本標準 

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

內，依前二條規定辦

理，並向所在地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變更登記。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語言治療所已附 

設聽力治療部門或其 

他醫事部門之補正方 

式。 

第九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第五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變更。 

 


